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改《赤峰市中心城市详细规划编制管理办法》部分条款的通知
　　赤政办发[2021]3号
有关旗县区人民政府，市直有关委办局：
　　为有效提高现有住宅用地利用率，根据我市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已突破100万的实际，经市政府2021年第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对《赤峰市中心城市详细规划编制管理办法》（赤政办发〔2018〕47号）部分条款予以修改：
　　一、将第二章第七条第三款“建筑间距要满足消防、卫生、环保、工程管线和建筑保护、噪音防治、城市景观的要求，住宅小区建筑间距尽量满足大寒日3小时日照标准”修改为“建筑间距要满足消防、卫生、环保、工程管线和建筑保护、噪音防治、城市景观的要求，住宅小区建筑间距按照内蒙古自治区《住宅小区开发建设标准》（DBJ03-52-2013）中规定的大城市标准执行，即住宅建筑大寒日日照时数大于等于2小时”。
　　二、将第三章第八条中“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按法定程序进行，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提出初审意见（新城区项目由市住建委提出初审意见）”修改为“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按法定程序进行，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提出初审意见（新城区项目由市住建局提出初审意见）”。
　　三、将第四章第十二条“本规定由市规划局负责解释”修改为“本规定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”。
　　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　　《赤峰市中心城市详细规划编制管理办法》（赤政办发〔2018〕47号）根据本通知作相应修改（修改稿附后）。
　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　    2021年2月27日
　　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　　赤峰市中心城市详细规划编制管理办法
　　第一章  总则
　　第一条  为加强城市规划管理，建设生态宜居、绿色环保新型城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内蒙古自治区城乡规划条例》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政策办法、行业标准、技术规范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　　第二条  编制详细规划按本管理办法执行，本管理办法未涉及到的内容，参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标准执行。
　　第三条  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，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按片区或控规单元编制，控规单元用地规模不小于0.5平方公里。
　　第四条  赤峰市中心城市指红山城区、松山城区、元宝山城区、平庄城区、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陈营子组团。
　　第五条  控制性详细规划要依据已经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，并应考虑相关专项规划的要求，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。
　　第二章 详细规划编制具体意见
　　第六条  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具体要求：
　　（一）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同时编制城市设计。城市设计的具体指标要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内容中，根据城市文化传承、景观塑造、容量控制和低碳环保等方面的要求，对建筑肌理、高度、体量、色彩、密度、风格等要素提出控制引导要求；对街道、滨水地段、沿山地带等重要城市界面的建筑高度、风貌特色、建筑退界、第五立面、建筑形式、界面连续性等提出详细的控制引导要求，尤其要明确该区域建筑风格及各类建筑的建筑形式及主色调。
　　（二）适当提高集中商业区开发建设强度，集中商业区商业用地容积率不宜超4.0，建筑密度不宜超40%。
　　（三）适当控制商务用地和办公用地开发建设强度，商务用地和办公用地容积率不应超4.0，建筑密度不应超40%。
　　（四）住宅建筑高度不宜超过80米。
　　（五）住宅用地容积率原则上不高于2.0，建筑密度要按规范下限设计。可适当提高棚户区改造回迁安置区域容积率，原则上不高于2.5。
　　（六）各类用地地块内绿地率不得低于规范要求设置，其中，新建住宅用地绿地率原则上不低于35%。
　　（七）新建城区排水体制要雨污分流，按合理分区原则设置污水处理设施。
　　第七条  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具体要求：
　　（一）要按高标准要求设计和建设精品住宅小区，要融入海绵城市、智慧社区、绿色建筑、节能建筑设计理念。
　　（二）要增加绿地景观设计，明确绿地界限，准确统计绿地率指标。
　　（三）建筑间距要满足消防、卫生、环保、工程管线和建筑保护、噪音防治、城市景观的要求，住宅小区建筑间距按照内蒙古自治区《住宅小区开发建设标准》（DBJ03-52-2013）中规定的大城市标准执行，即住宅建筑大寒日日照时数大于等于2小时。
　　（四）建筑布局要体现错落有致、进退有序、疏密有度。
　　（五）控制性详细规划没有覆盖的区域要按规范标准配套教育、文化、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。
　　（六）每个规划项目设计两套平面布局、建筑风格不同的规划方案，规划方案包括确定项目名称。
　　（七）沿城市主干道和景观节点的建筑外墙材料要高档耐用，住宅建筑立面设计要体现公建化，同时要进行夜景亮化设计。
　　第三章 详细规划修改具体意见
　　第八条  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按法定程序进行，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提出初审意见（新城区项目由市住建局提出初审意见）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内蒙古自治区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赤峰市城乡规划委员会议事规则》进行修改。
　　第九条  已出让土地的项目，原则上不得修改用地性质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指标。
　　经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组织论证（新城区项目由市住建委组织论证）确需修改的，按第八条程序进行修改。修改后的用地由政府收回重新供地，或者按同一片区基准地价同一级别、同一用途，批准修改用地性质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用地指标后，近一年内出让宗地最高楼面地价缴纳土地出让金。
　　第十条  为提升城市品质、改善居住环境，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容积率2.0以上、建筑高度80米以上的住宅用地，应按程序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，原则上按容积率2.0、建筑高度80米出具《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书》，进行土地招拍挂。对于棚户区改造回迁安置区域的住宅用地可适当放宽，原则上容积率不高于2.5。
　　第十一条  中心城市要严格控制商业用地和商务用地建设公寓，鼓励和引导土地转型利用，用于国家和自治区支持的新兴产业，特别是养老、医疗、文化、旅游、科教、体育等产业的开发建设。
　　第四章 附则
　　第十二条  本规定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。
　　第十三条  本办法自文件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